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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安市轨道集
团运营分公司邀请西安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经开大队
民警，为汽车驾驶员开展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文
明出行”专题培训。活动
旨在进一步提升驾驶员文
明安全驾驶意识，切实保
障冬季行车安全。

□李新 摄

“用人单位在法定情形外无理由退工的，
属于违法退工，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
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要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日前，一起涉及劳务派遣三方的劳动争
议案尘埃落定，法院判决用人单位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被用人单位退工后，又被人才公司辞退
2012年2月，吴某勤入职一家人才公司，

被派遣到新疆某宾馆从事服务工作。双方签
订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根据工作需要，可
依法变更吴某勤的工作岗位，同时《劳动合同
补充协议》还约定，如有严重违反用工单位劳
动纪律或者规章制度等情形的，被用工单位
退回后，公司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与个人解
除劳动合同等相关条款。

2013年1月1日，上述宾馆与人才公司签
订了《劳务派遣协议书》，吴某勤在宾馆学习
了《客房部员工手册》。

合同到期后，双方三次续订了劳动合同，
最近一次续订的劳动合同于 2020年 2月 22
日终止。

然而，2019年 1月 2日，宾馆给人才公司
发出《劳务派遣员工退工通知书》，声称：“吴
某勤在工作期间与同事发生争吵，且不服从

领班工作安排，与领班吵架，态度恶劣，并动
手谩骂，严重影响到服务工作正常进行，经领
导批评教育后仍屡教不改，严重违反了公司
的规定。从 2019年 1月 2日起将该人员退回
贵公司，并自即日起不支付员工的社保、工资
及派遣管理费。”

于是，人才公司给吴某勤发出《调岗通知
书》，将其调整至综合岗位，从事安保工作。
对此，吴某勤表示，不同意调整工作岗位。

人才公司表示，吴某勤一直未到岗达 25
天，于是通过报纸公告送达方式，解除与吴某
勤的劳动关系。

而吴某勤称，自己被退回后，人才公司每
天让自己找工作，但没找上。2019年 1月、2
月工资也未发。

两家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劳动者获赔近
3万元

对此，吴某勤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乌鲁
木齐市天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
裁决书，确认双方劳动关系终止，人才公司支
付给吴某勤生活费3240元。

吴某勤不服，起诉至乌鲁木齐天山区人
民法院，要求人才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
济补偿金30473.80元；宾馆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确认，吴某勤认为降低了工资待遇，
未就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与人才公司协
商一致。至此，人才公司本可依法与吴某勤
解除劳动合同，而人才公司却认定吴某勤多
日旷工。该期间应属吴某勤无工作期间，以
旷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无相应的事实
和法律依据，解除劳动合同行为违法，因此人
才公司要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29315.23元。

那么，作为用人单位的宾馆是否需要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呢？法院认为，宾馆提交的
证人证言，无相应的证据印证，不能证实吴某
勤存在不服从管理的行为。宾馆认为吴某勤
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无相应的事实和
法律依据，其将吴某勤退回的行为，不符合劳
动合同法规定，该行为导致吴某勤与人才公
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法履行，造成吴某勤劳
动合同解除的损失。

因此，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对于人才公
司支付吴某勤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宾
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吴铎思

劳务派遣工被退回后又被辞，谁之责？
法院判决，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职工信箱■ 百事通先生：
我公司近年来一直

为员工提供免费午餐，为
避免浪费，公司决定开展光盘行动，号召员工吃光工作
餐，不浪费食物，并安排专门人员进行检查，对有剩饭的
员工进行处罚。有的员工因此被罚款几十元至数百元
不等，多人受到警告。其中，赵某还因剩饭剩菜严重，被
解除了劳动合同。我想知道公司这样做对吗？可以对
工作餐未光盘的员工进行处罚吗？ 读者 东方
东方同志：

你好！从你反映的情况看，公司的出发点没错，但
其对工作餐未光盘的员工采取罚款、警告、解除劳动合
同等处罚是不合适的。

《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
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
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
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
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
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
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
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
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
知劳动者。”

对员工进行罚款、警告、解除劳动合同等处罚，
直接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属于重大事项。而对这些
重大事项，公司未经过合法程序就出台相应的规定，
对员工来说是没有效力的。另外，就上述措施的本身
来说，仅仅为了节约食物避免浪费，便强行要求员工
将工作餐盒饭全部吃掉，这也侵犯了职工权益，是行
不通的。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应当说，你公司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好事还要切合
实际认真做好，不能动辄采用惩罚性措施。厉行节约，
除了要对员工加强宣传教育外，还要对盒饭中的饭量与
菜量按照不同档次进行分装，由员工按需自选，这样更
有利实现节约的目的。 □百事通

公司可以对工作餐未光盘

的员工进行处罚吗

■关注■
2021年 1月 1日，老百姓就能用上降价

后的冠脉支架了。”作为国家组织高值医用
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以下简称联采办）集
中采购组组长，高雪难掩激动，因为冠脉支
架均价将从1.3万元左右跳水至700元左右。

降幅达93%，如此多的价格“水分”是如何
挤出去的？作为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国家
队”的一员，“80后”高雪讲述起幕后的故事。

2020年 11月 5日的公开招标，是这场价
格战的“高光”时刻。

当天上午，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
采购申报信息公开大会召开，11家符合资格
的中外生产企业带着 26个载药合金支架产
品公开投标。

一间容纳了百余人的会议室鸦雀无声，
会场内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准备
拆标书信封的工作人员的手上。

“645元！”第一个拆封的价格报出后，会

场一片哗然，尽是不可置信的低呼声。
“这事儿稳了！”高雪当时激动极了，“团

队这大半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后面陆续又报出‘469 元’‘590 元’

‘775.98元’等低价，根据最后能中标的十个产
品报价，此次带量采购冠脉支架价格降幅达
93%，我们首战告捷。”高雪眉飞色舞地回忆道。

“高光”时刻的背后，是大半年锱铢必较
的价格谈判。

去年 9月 14日，联采办在天津成立，明
确由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具体承担国家组
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常工
作，也确定了冠脉支架是要啃下的第一块

“硬骨头”。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咱得先摸清市场

是什么样儿的。”来自天津的高雪说，“虽然
手握市场采购量这个筹码，但要让企业让
利，太不容易了。”

“邀请企业进行一对一沟通，但他们心
里的算盘都打得响。”高雪直言，自己像是一
个谈判官，用着《孙子兵法》里的招数，随机

应变，见招拆招，在面谈中字斟句酌，一遍遍
触摸企业可能报价的底线，试图突破他们的
价格防线。

高雪和团队成员同时对国内外的“行
情”摸底。他们了解到，国内冠脉支架的市
场平均价格为1.3万元，但是与各家企业深聊
后一合算，支架成本并不是很高。而且，印
度政府规定药物洗脱支架天花板价为 756
元，德国一些冠脉支架价格在100欧元左右。

通过大量调研，团队心里慢慢有了底。
“高值医用耗材里的价格水分大，从厂家、中
间流通商、医药代表等，每个流通环节都存
在水分。”高雪说。

后续高雪又带领团队开发了数据平台，
对全国 2400多家医疗机构过去一年的冠脉
支架采购量、使用品牌等进行数据采集。
2020年 10月，联采办发布了《国家组织冠脉
支架集中带量采购文件》，发布前团队成员
对采购文件字斟句酌，来回改了30余次。

“请教了多少专家、律师，招标现场预演
了多少次？已经数不清了。”高雪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砍价直接砍到了
老百姓的心坎里。可也让高雪说起自己的
家庭时难掩心中的愧疚。“这大半年，为随时
给企业、医疗机构答疑解惑，不知加了多少
个微信工作群，工作群都微信置顶，有时给
家人发个信息，要往后翻好几屏才找得到
人。”高雪调侃道，“背同事的电话号码，比背
老婆的电话号码都熟练。”

值得安慰的是，“8岁的闺女看到我出现
在电视上后，给我买了根冰棍吃，她也知道
爸爸干了件大事儿。”高雪说。

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19》
推算，我国心血管病患病人数达3.3亿。每年
要用掉约150万个心脏支架，总费用达150亿
元左右。新价格正式实施后，预计每年可为
国家减少上百亿元支出。

“国家队”出面砍价难道只是这一块硬
骨头？高雪神秘一笑，“冠脉支架不是终点，
而是起点！接下来还有 1350亿元高值医用
耗材等着我们去解决，未来还有惊喜！”

□张宇琪 栗雅婷 宋瑞

■典型案例■

一位集中带量采购“国家队”队员的讲述

冠脉支架降价93%的幕后故事 图说权益■

■有话直说■
广州市司法局2020年12月28日通报，针

对“工伤获赔180万律师费90万”事件，该局已
经依法依规启动调查程序。如查实存在违法
违规执业行为，广州市司法局将严肃处理。

业界普遍认为，这一委托代理合同属
于典型的“风险代理收费”合同，明确违
反了 《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
第三款不得对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
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的民事案件实
行风险代理的相关规定，是典型的违法违

规行为。
当前，工伤赔偿诉讼特别是农民工群体

的工伤赔偿诉讼的确存在一些难点、痛点，
如案件办理程序烦琐、耗时长，有的案件当
事人诉前给付能力不强，或者没签劳动合
同、未参加工伤保险，这些都意味着参与
相关司法诉讼的律师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才能切实帮助当事人维好权。因
此，适当的收费显然有利于鼓励律师更积
极、更有效地办案，也有利于农民工自身权
益的保护。

然而，以“风险代理”名义实施高收费甚
至收取“天价律师费”，绝不是化解工伤赔偿

难题的“对症药”。从个人层面上说，工伤赔
偿和赡养费、救济金一样，是当事人“血汗
钱”“救命钱”，过多过度截取，显然不利于他
们的生活维持；同时，过高的收费也给少数
不良从业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恶意谋取当
事人应得补偿提供了操作空间。

从社会层面上说，“天价律师费”很可能
对被诉企业乃至社会造成误导，将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扭曲成“钱多好办事”

“输赢靠花钱”的错误认知，最终反而会妨碍
受伤害者获得合理赔偿。

2014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就明确提

出，健全基层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工作网
络，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使符合条件的
农民工及时便捷地获得法律援助。2015 年
发布的《司法部关于切实做好为农民工服务
工作的意见》则规定，进一步简化法律援助
受理审查程序，加大对农民工申请支付劳动
报酬和工伤赔偿事项免于审查经济困难条
件的执行力度。

如何让法律援助更多、更好地帮助相关
人员，鼓励更多律师代理法律援助案件，同
时继续改进和完善工伤赔偿诉讼的法律流
程、切实敦促企业依法用工，是立法、司法、
社保部门进一步发力的重点。 □王攀

法律援助是化解“天价律师费”的“对症药”

一名劳务派遣工接连

遭遇工作难题：用人单位

称其不服从管理，违反规

章制度，将其退回劳务派

遣单位；而劳务派遣单位

称其不服从岗位调整，多

日旷工，将其辞退。

两家单位的做法合法

吗？谁来承担劳动者的经

济赔偿责任？这场涉及劳

务派遣三方的劳动争议纠

纷，最终以两家单位承担

连带责任而落下帷幕。

阅读提示

春节临近，人员流动和聚
集越来越频繁，增加了疫情传
播风险。从事冷链、快递外卖、
出租车（网约车）、公共交通、医
疗卫生等重点行业从业人员必
须佩戴口罩。除此之外，打工
者应注意：


